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漯河市召陵区应急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漯河市召陵区应急管理局信用承诺

制度》的通知

局属各股室、大队，各生产经营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领域诚信体系建设，加快创建全国文

明城市工作，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规范安全生产经营秩序，

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

事故，现将《漯河市召陵区应急管理局信用承诺制度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漯河市召陵区应急管理局

2020 年 12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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漯河市召陵区应急管理局信用承诺制度

为贯彻落实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（2014-2020 年）》

（国发〔2014〕21 号）要求，扎实推进全区应急管理系统诚信体

系建设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、促进市场公平竞争、推动市场主体

自我约束、诚信经营，特建立安全生产信用承诺制度。

一、信用承诺的对象

行政相对人根据应急管理部门的要求和诚实守信原则，对行

政许可、行政备案、监督检查要件以及违约责任作出的公开书面

承诺。

（一）申请安全生产相关许可的法人、自然人、其他组织；

（二）到应急管理部门备案的法人、自然人、其他组织；

（三）接受应急管理监督检查的法人、其他组织。

二、信用承诺的内容

信用承诺对象承诺的内容主要包括：

1.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情况；

2.提供的资料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有效的情况；

3.接受监管、监督的情况；

4.向社会公示信用信息的情况；

5.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的情况。

三、信用承诺的程序

（一）承诺书确定。根据管理需要与业务实际，漯河市召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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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应急管理局印制信用承诺书格式化文本，供行政相对人填写。

（二）组织承诺。最大程度简化审批环节，告知行政相对人

以快捷高效的方式取得规范的《信用承诺书》，或在服务窗口提

供纸质《信用承诺书》文本；指导行政相对人在办理业务时按照

《信用承诺书》进行承诺。

（三）信用存档。《信用承诺书》由行政相对人填写，行政

相对人为企业的，应经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签字；法定代表

人或负责人、主体名称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做出信用承诺。局有

关业务科队对各自责职范围内行政许可、行政备案、监督检查事

项负责推送至市信用信息平台。

（四）承诺应用。将信用承诺履约情况纳入各类主体信用记

录，作为对市场主体事中事后监管、信用等级评定、信用分类监

管的重要依据，并作为政策扶持、表彰奖励、评先评优、资质评

定的参考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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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承诺书

为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本质水

平，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形象，本企业作出以下承诺：

（一）承诺本单位（个人）提供的所有资料均合法、真实、

有效，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；

（二）承诺本单位（个人）严格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主

动接受行业监管，自愿接受依法开展的日常检查；违法失信经营

后将自愿接受约束和惩戒，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；

（三）承诺本单位（个人）自觉接受行业管理部门、行业组

织、社会公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；

（四）承诺本单位（个人）自愿按照信用信息管理有关要求，

将信用承诺信息纳入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并通过政府网站向社

会公示信息；

（五）违背信用承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，并接受法

律法规和失信惩戒规定的惩戒、约束；

（六）应急管理部门结合法律法规规定，需要作出的其他承

诺。

本单位（个人）将严格履行以上承诺，如有违反，愿意承担

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自愿接受主管部门（漯河市召陵区应急管理

局）依法给予的行政处罚和其他惩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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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人签字或盖章）：

承诺日期： 年 月 日


